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艺术委员会是由

全国各民族科学家、艺术家组成的公益组织，是一个以促进

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促进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文

化与科学的普及，引领科学与艺术的创新、融合的委员会。

第二条 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科学与文化

艺术领域，是该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在各自学科、专业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科学家与艺术家。

第三条 本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科学与艺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团结、组织全国科学与艺术界的科学家、艺术家

以及相关工作者，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推动科学与艺术事业及相关公益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四条 本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各项法律，按照

本会章程，开展各项工作。

第二章 任 务

第五条 本会对委员有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责，发挥组

织、引导、服务、维权的作用，通过开展组织学习、深入生

活、科学创作、艺术评奖、成果展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

书刊出版、调查研究、惠民服务、人才培训、对外交流和权

益保护等各项工作，对会员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本会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践行“爱国、为民、

崇德、尚艺”的中国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努力提高科学与艺术

委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修养和业务水平，不断加强行业

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

第七条 鼓励、引导并组织会员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在

艺术创作中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精神风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广泛开展科学与艺术相关的公益服务活动，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八条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着眼于世界科

技与艺术发展的前沿，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



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技展览和艺术活动。提倡体裁、题材、艺

术形式以及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对优秀作品和在科学与艺

术各方面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和科学

与艺术相关工作者，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九条 努力加强科学艺术理论建设，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引导中国科学与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第十条 开展人才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科学艺术创作及理

论研究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发现、培养和扶持各方面美

术人才，发展和壮大委员队伍。

第十一条 遵循科学艺术规律，发挥专家优势，设立科

学艺术委员会各门类艺术学部，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第十二条 增进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及海外侨胞科学家、艺术家的联系、交流与团结，

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三条 推进中外科学与艺术交流，积极参加和开展

国际科学艺术活动，扩大友好往来，增进同世界各国科学家、

艺术家的友谊，走向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利益

和文化安全，为世界科学与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权益保障职能，依法维护委员的相

关合法权益，及时向有关单位或部门反映委员诉求。

第三章 委 员



第十五条 本会实个人委员制。

第十六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科学艺术领域取

得一定成就，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符合入会条件，赞

成本会章程，由本人提出申请并经所在的团体委员或有关部

门推荐，报本会审批、履行手续后，可成为本会个人委员。

第十七条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科学家

和艺术家，符合入会条件，赞成本会章程，由本人提出申请，

报本会批准并履行手续后，可成为本会个人委员。

第十八条 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管理方式：

1、 实行流动式的增加与退出管理机制；

2、 委员每年三月至五月进行增补工作，申请者可于三

月至五月进行申请，合格者将于该年十月于官网进行公布。

第十九条 个人委员入选资格：

1、有科学与艺术类管理经验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2、对于科学与艺术相关的公益事业有突出贡献的相关

人员；

3、艺术界著名的学者与艺术家等。

第二十条 个人委员权利：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对

本会工作及领导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的权利，

有自由退会的权利。个人委员义务：委员有遵守本会章程、

执行本会决议、参加本会活动、维护本会权益、完成本会交



付的工作以及为协会建设做出奉献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个人委员如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违反本

会章程，视情节轻重，经驻会领导机构讨论决定，可给予通

报批评、暂停会籍或取消会籍的处理。

第四章 组 织

第二十二条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

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由各团体委员和有关部门按

商定名额推选后提名。各团体委员一名主持日常会务工作的

负责人作为代表该团体委员的理事候选人。代表团体委员的

理事，如不再担任该团体委员负责人，其理事资格由所在团

体推举另一位负责人接任，并报本会主席团备案。

第二十三条 理事会选举产生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任命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二十四条 本会设名誉主席、顾问等荣誉职务，由主

席团推举或聘请。担任荣誉职务者不再兼任理事。

第二十五条 为我国科学与艺术事业发展做出特殊贡献

的海外侨胞中的科学家、艺术家，经主席团审批，可授予名

誉顾问、名誉理事或名誉委员。

第二十六条 理事会不定期举行，由主席团召集。主席

团会议由主席或主席委托驻会副主席召集，会议根据需要随



时召开。

第二十七条 主席团成员和理事会理事，有对本会建设、

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和奉献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于违犯国家法律、法规，违反本会章程

或不称职的领导机构成员，按照管理权限，经民主程序，予

以调整、罢免或撤换。

第五章 经费及资产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本会经费来源包括：公益捐赠、专项基金、

社会赞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条 本会的经费、资产及国家拨给本会的不动产

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

本会所属企业、事业的资产隶属关系不得任意改变。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

会科学艺术委员会，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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